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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关于举办“新形势下医师执业风险与医学人文素养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高级培训班（南京）”的通知
                                     医协法律发[2013]08号

各有关单位：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困扰各医疗机构的严重问题之一，使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与患方对医疗风险不能接受、医学人文精神缺失及媒体负面报道等因素有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必须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医患沟通能力，加强医学人文精神塑造，提高人文素养,现实呼唤医学的人文精神，医学是人学，“医乃仁术”、“医者仁心”。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管理者如何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如何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如何及时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为此,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决定举办“新形势下医师执业风险与医学人文素养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高级培训班”，本次培训班实用性强，能帮助医院预防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望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医务人员参加。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1、新形势下医师执业风险防范与医务人员如何防止遭受人身伤害；
    2、新形势下增强医疗风险告知意识及构筑医患互信的新型医疗模式；
3、新形势下棘手医患纠纷的处理,如何化解危机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

4、医学人文素养、人文精神、职业精神的基本要素及意义和作用；
5、医学人文素养对医患沟通的影响，医务人员如何寻找职业幸福感？
6、如何获得患者的信任？医患沟通的障碍，医患沟通的方式和技巧；
7、医院管理和临床科室工作中影响病人安全的因素分析与改进措施；
8、医疗安全与医疗风险管理，科主任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中的职责；
9、《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机构如何应对新医疗损害责任赔偿机制； 
10、病历书写质量管理及法律风险防范，病历在诉讼中的功能和作用；
11、手术安全核查记录存在的问题,病重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存在的问题；
12、各单位可以准备1-2个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到培训班上交流。
二、【拟邀授课师资】
王  玲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全国著名医疗卫生法律专家；

陈  伟   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主任,全国著名医患沟通专家；
赵美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人文教研室主任,教授，医学人文学者；

刘革新   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全国著名医疗卫生法律专家。
三、【参加对象】

各级卫生局分管局长、医政科（股）等相关负责人；各级医学会负责人；各级各类医院院长、副院长、医务科、医患办、质控科、护理部、手术室、急诊科、麻醉科、妇产科、内科、外科及临床医师；各乡镇卫生院院长、副院长。

四、【时间和地点】
南京市    2013年3月29日—2013年3月31日（29日全天报到）

注：培训班3月29日全天报到，30日、31日两天上课
会议地点：南京米兰假日大酒店    具体地址：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7号
五、【收费标准】

培训费1080元/人。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费用由各单位自理，报到时统一交纳。望各单位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可享受优惠政策！
六、【学分证书】

培训结束后，授予参会代表中国医师协会I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
七、【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人员请将报名回执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于开班之前传真报名；会务组收到报名表后将于开班前一周发出正式报到通知书，告知具体报到事项。                 

 报名电话：010—82967018     010—82967066
 报名传真：010—82967066                 
报名邮箱：zgysxh@vip.126.com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
报名手机：（0）13439602622                 二零一三年三月
联 系 人：吴 宇        
 “新形势下医师执业风险与医学人文素养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高级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经研究，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培训班：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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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复制有效   联系人：吴 宇    传真:010—82967066
